
校訂選修通識語文課程選課規定 

英文類 

初選僅開放高年級(3~5 年級)選課，加退選方開放全體同學(不含應

外系)。 

非英文類 

1. 初選便開放全體學生選讀 

2. 課名若標示(一)或(二)代表次序性課程，須先修(一)，方可選讀

(二)；若於其他科系或校外修過相關基礎課程，請自外語中心首

頁「檔案下載」填寫「校訂選修非英語類課程校訂選修非英語類課程校訂選修非英語類課程校訂選修非英語類課程((((二二二二))))選修申請表選修申請表選修申請表選修申請表」

後，連同證明文件證明文件證明文件證明文件，交由欲選讀之授課教師簽名後，送至外語中

心，俾便處理選課事宜，但亦須在選課人數未額滿條件下方可選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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